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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 

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部分規定及第三點附表一修正規定 

一、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接受財團法人臻鼎教育

基金會捐款，設置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專戶獎勵國內表現良好之

在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獎助金資格： 

(一)設籍本市滿六個月以上，年齡未滿二十歲，且具正式學籍   

就讀國內高級中等學校。 

(二)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成績符合第三點規定。 

前項學校學生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及七年一貫制前三年，

但不含延長修業年限者。 

四、本獎助學金每年辦理一次，發給名額及金額如下；如未足額錄取，

獎助金得相互流用： 

(一)技職學生獎學金：三百名，每名新臺幣一萬元。 

(二)技職學生助學金：二百名，每名新臺幣一萬元。 

(三)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 

1、國際性：國際競賽或展覽比賽成績前三名或具備正（備）

取國手資格者，每名（組）新臺幣五萬元。 

2、全國性 

(1)全國技藝、技能競賽、展覽或全國（含）以上比賽成

績第一名，每名（組）新臺幣三萬元。 

(2)全國技藝、技能競賽、展覽或全國（含）以上比賽成

績第二、三名，每名（組）新臺幣二萬元。 

(3)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金手獎、領有技術士證

者（甲級），每名一萬元。 

前項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名額以申請年度經費額度擇優錄取。個

人各特殊表現項目以在學高級中等學校（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

年及七年一貫制前三年）期間所獲最高榮譽申請，並一次為限。 

五、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應檢附下列資料，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經學校初審後依本局規定時間寄（送）至本局委辦學校彙整。逾

期或個別申請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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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學年度（一年級新生以前一學期成績申請）成績證明書一

份（應有未受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三)當年度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可省略）一份。 

(四)其他證明文件：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應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2、申請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者應附特殊表現成績證明（競

賽辦法、獎狀、證照影本）。 

(五)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暨同意書。 

前項表件為影本者，應加蓋申請人印章並註記與正本相符，學校

端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學校審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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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特殊表現優良學生獎學金項目 

分級 競賽或證照名稱 

國際性 1. 國際技能競賽。（國際技能競賽組織主辦） 

2.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際奧林匹克身心障礙聯合會

主辦 ) 

3. 國際科技展覽。（由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推薦參加） 

全國性 1. 國際技能競賽正（備）取國手。（勞動部(國際技能競賽中華

民國委員會)主辦） 

2.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正（備）取國手。（勞動部(國際技

能競賽中華民國委員會)主辦 ) 

3. 全國技能競賽。（勞動部(國際技能競賽中華民國委員會) ) 

4.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勞動部(國際技能競賽中華民國

委員會) ) 

5. 全國中小學科學博覽會。（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 

6.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 

7.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教育部） 

8. 領有技術證（甲級技術士證）者。（勞動部（原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 

9. 其他參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依資料認定） 

10.全國高職學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賽活動。 

11.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決賽暨國際邀請賽。 

12.電腦鼠暨智慧輪形機器人國內及國際競賽（原人工智慧單晶

片電腦鼠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13.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1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題及創意製作賽決賽。 

15.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賽決賽。 

16.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